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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翁源县委办公室文件
翁办发〔2019〕18号

★

中共翁源县委办公室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翁源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职能

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镇（场），县直副科以上各单位:

《翁源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县

委和县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中 共 翁 源 县 委 办 公 室

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3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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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源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职能配置、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《广东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》

和《翁源县机构改革方案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为

正科级。

第三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

委、市委关于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

策部署，按照县委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

党对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

责是：

（一）拟订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政策措施，拟

订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部门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统筹规划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事业发展，

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推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融合发展，

指导监督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，

推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体制机制改革，推进广电领域重大改

革措施。

（三）拟订全县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人才发展规划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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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推动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。

（四）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、体育活动，统筹协调指导

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设施建设。负责全县旅游整体形象

打造及宣传推广，促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对外合作和市

场推广，指导、推进全域旅游。

（五）指导、管理全县文艺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生产，

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

文艺作品，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发展。

（六）负责公共文化、体育事业发展，推进全县文化、

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，推进文化、广电、

旅游、体育行业信息化建设，深入实施文化、广电、体育惠

民工程，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、体育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。

（七）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

保护、传承、普及、弘扬和振兴。

（八）统筹规划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产业，组织实

施文化、旅游资源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文化、

旅游、体育产业发展。

（九）贯彻执行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市场开发战略，

指导促进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市场发展，对全县文化、

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相关行业信

用体系建设和标准化建设，依法规范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

育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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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负责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市场综合执法，

组织查处全县文化、文物、广电、电影、旅游、体育等市场

违法行为，督查、办理大案要案，维护市场秩序。承担“扫

黄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。

（十一）指导、管理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对外及对

港澳台交流、合作与推广宣传，推进区域文化、旅游、体育

交流与合作，组织大型文化、旅游、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

流活动，推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科技创新发展。

（十二）指导、管理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工作，组织协调

重大文物保护和考古项目实施，推动完善文物和博物馆公共

服务体系建设。指导全县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及文化遗产地管

理工作。协同相关部门开展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保护和

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十三）负责对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

监管，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。监

管境外落地电视频道，监管卫星电视、境外电视广播地面接

收设施。负责对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、监测和安全播出进

行监管。指导、协调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。组织制

定广播电视科技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负责推

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，协调推进广电

网与电信网、互联网三网融合。组织实施公共服务重大公益

工程和公益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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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加强广播电视阵地管理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

和创作导向。监督管理、审查广播电视节目、网络视听节目

以及在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。指

导、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，指导实施广播电视节目评价工

作。组织全县广播电视机构开展广播电视统计工作。

（十五）制定本县群众体育发展规划，指导推进全民健

身计划实施。指导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。

（十六）统筹规划青少年体育发展，指导和推进青少年

体育工作。指导本县承办的市级以上比赛有关工作。

（十七）负责本县体育彩票管理工作，以及县级体育彩

票公益金的具体管理工作，负责对全县范围内高危险性体育

项目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十八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以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

务。

（十九）职能转变。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

化服务改革。加强对涉及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安全事项

的监管。推动文化、旅游、体育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提升服务水

平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完善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公共服务

体制，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、数字化、社会化，扶

持基层、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
第四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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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党务、档案、

资产管理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。承担信息、保密、信访、政

务公开工作。组织开展调研活动。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

位的安全生产相关工作。统筹负责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

类社会组织管理和全县重要节庆管理工作。承担机关和指导

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、机构编制、劳动工资和离退休人员服

务等工作。拟订相关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。组

织文化艺术系列、体育系列的专业职称评审。组织实施并指

导相关培训工作。统筹指导和推进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

场（馆）和相关设施工程建设。负责本县文化、旅游、体育

经济数据统计。负责部门预算和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工作。负

责机关财务和直属单位内部审计、政府采购工作。指导、监

督直属单位财务、资产管理。

（二）艺术和公共服务股。拟订全县文化、旅游、体育

公共服务政策及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组织、指导、协

调文化、旅游、体育惠民工程、志愿服务等公共服务，组织

实施相关公共服务标准。统筹推进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

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。指导公共数字文化和古籍保护工作。

拟订全县音乐、舞蹈、戏曲、戏剧、美术等文艺事业发展规

划和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。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

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和民族特色、地方特色

的文艺院团。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发展。指导、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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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全县性艺术展演（览）、重大文艺活动以及专业艺术场馆、

旅游场所演艺工作。推动艺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

展。拟订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、文物、博物馆事业

发展规划、广电领域事业、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
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研究、宣传和传播、非物质

文化遗产传承人群能力建设和保护工作队伍培训、文物资源

调查、全县广播电视播出、制作机构开展统计等工作。协调、

指导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场

所的建设工作。承担县级文物保护和博物馆有关事务及相关

资料的审核，全国重点和省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工作。

指导承担全县博物馆工作，落实全县文物和博物馆的建设，

参与历史文化名镇、名村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拟订广电领

域事业、产业发展规划并指导、监督实施。组织全县广播电

视播出、制作机构开展统计工作。指导、协调广播电视机构

开展重大宣传活动。承担各类广播电视机构及其业务以及有

线电视付费频道、移动数字电视业务的监管工作。监管境外

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落地与节目接收。审核广播电视节目设置

范围，监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、广播电视节目、网络视听节

目和在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视听节目。负责广播电视节目评

价工作。监管、指导广播电视广告播放以及节目的传输、监

测和安全播出。承担推进广播电视融合发展相关工作。组织

开展广电领域公共服务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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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产业发展股。拟订全县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发

展政策，指导、促进相关产业及新型业态发展。承担促进文

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投资贸易、投融资体系建设以及与有关

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。指导文化、体育产业园区、基地建设。

培育和扶持相关企业发展。承担全县文化、旅游等资源普查、

规划、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。推动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品创

新和开发体系建设，指导、促进品牌建设发展。指导、推进

全域旅游发展。承担红色旅游和推动旅游扶贫相关工作。组

织、指导、协调旅游景区开发开放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工

作。拟订文化艺术、旅游、体育科研、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并

组织实施，指导相关装备技术提升。拟订文化、旅游、体育

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合作政策，承担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、

合作和宣传推广相关工作。推动区域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交流

与合作。组织开展文化、旅游、体育的项目宣传推广和科研

成果推广。组织参加各类展会活动。负责全县旅游整体形象

打造及宣传推广。

（四）市场管理股。拟订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

市场政策措施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负责对相关领域市场

经营、服务质量进行行业监管，指导服务质量提升。指导规

范演出、艺术品、文化娱乐、网络文化、上网服务、旅游、

体育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。组织和监督实施相

关领域市场经营场所、设施、服务、产品等标准。承担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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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。指导旅游应急救援和保险工作，承

担旅游经济运行监测、假日旅游市场，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

监督管理。监督管理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活动。拟订全县

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政策措施和规范性文件，组织拟订

相关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负责起草综合性材料工作。协调

重要政策调研工作。承担文化、旅游、体育领域体制机制改

革工作。组织推进本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职能转变相关

工作，负责统筹相关行政审批工作。负责监督实施文化市场

综合执法工作标准和规范，对行政执法案件开展合法性审查。

承担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行政诉讼相关工作。

（五）群众体育股。组织实施群众体育发展规划、政策

和标准等。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，建立和完善全民健身服

务体系。指导、监督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开放。指导开展健身

气功等群众性体育活动。指导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

员工作。指导监督举办临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竞赛、表演活

动。指导和组织参加市级以上群众性体育活动。指导社会体

育组织建设。指导和协调本县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。指导本

县青少年竞赛工作，统筹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。组织、指

导本县青少年运动队伍建设、训练备战和参加省级以上比赛。

指导本县承办的市级以上比赛有关工作。组织、协调青少年

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。指导裁判员、运动员等级评定工

作。指导各级业余体校的建设管理以及本县由市级以上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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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命名的训练基地建设。负责本县体育彩票管理工作，

以及县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具体管理工作。

（六）执法大队。负责组织查处本县区域范围内的文化、

文物、广电、出版、电影、旅游、体育等市场违法行为，办

理有关市场违法行为举报投诉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、督办的

案件。承担“扫黄打非”有关工作任务。

第五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机关编制17名（其中行

政编制6名、行政执法专项编制11名）。设局长1名，副局长3

名；股长（主任）6名。

第六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下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

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
第七条 本规定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其调整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翁源县委办公室 2019年 3月 25日印发


